
臺北市中山區新生里 106 年度下半年(第 2次)里鄰工作會報 

會議資料 

一、 時間:106年 9月 1日(星期五)下午 19：00 

二、 地點:新生里民活動場所 

三、 主持人:曾里長國益                 紀錄:張愛玲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五、 工作報告： 

六、 宣導事項： 

      (一)民政課  

1. 避免酒駕，請牢記「喝酒不開車、開車不喝酒」以免害人害己。 

2. 推廣本市周五綠色運輸日，請儘量於每周五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如公車、捷運

等，騎乘自行車或走路上下班，期透過本府員工身體力行帶動綠色運輸使用，

逐步推廣全市。 

3. 本所所轄各區民活動中心，禁止使用及丟棄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。 

4. 租借區民活動中心之申請人應配合本所之查核及勸導，經勸導仍不配合者， 本

所暫停該申請人之申請權利三個月。 

5. 有關禁止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相關事項，適用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

耐皿餐具執行要點之規定。 

6. 防治愛滋病，避免血液接觸，個人清潔用具不共用，增進體能多運動，停止不

安全性行為，用愛灌溉，滋養身心，病不要怕。 

(二)兵役課 

1. 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已於網站建置「役男當兵 GPS徵處查詢系統」，臺北市役 

男可至臺北市政府兵役局網站，線上查詢目前進行之徵兵處理情形，請役男及家

屬多加利用。 

2. 為落實照顧役男服役期間需要生活扶助之家屬，使役男能安心服役，並能透 

過網路先行了解及試算是否符合申請條件，臺北市政府兵役局 

  (網址:www.tcdms.taipei.gov.tw)特別建置「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試算 

  暨申請結果查詢系統」，請役男及家屬多加使用。 

(三)社會課 

   1.為落實減少家庭不幸政策主張，運用村（里）在地化通報系統，及早發現遭逢    



    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之民眾，發揮政府馬上關懷，提供及時經濟紓困。 

   服務對象： 

   (1)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、失蹤或罹患重傷病、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    

      工作，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。 

    (2)其他因遭逢變故，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。 

    服務內容: 

(1)家人死亡致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2)因家人失蹤致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3)罹患重傷病致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4)因失業致生活陷於困境。 

(5)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。 

(6)其他變故且無法獲得任何救助或保險給付致生活陷困。 

急難事由以最近三個月內發生者，並同一事由以申請一次為限；但經救助後生活仍

陷於困境，經訪視評估，認定確有再予救助之需要者，最多得再予一次之救助。 

2. 為協助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順利就學並減輕家庭負擔，凡設籍臺北市、失業未滿

6個月、105年度家庭綜合所得總額在 148萬元以下之非自願性失業勞工且有子女就

讀國內高中職或大專院校者，8/1至 9/30即可向勞動局申請。 

(四)人文課 

        1.市府積極投入「人口政策宣導活動」，有關 106年度人口政策措施宣導核心議題為

「適齡婚育規劃好，養女育兒沒煩惱」、「便利安全好環境，老幼都安心」及「新住民

新活力，多元發展新潛力」，敬請各里辦公處賡續協助利用各種基層集會多加宣導（例

如：里鄰長會議、里鄰自強活動、睦鄰互助聯誼活動…等) 

2.臺北市政府為鼓勵生育，自 100年起結合市府各局處資源推出「助妳好孕」 

專案，因生育率仍持續低落，為減輕市民生育負擔、提高生育意願，近年來針 

對托育幼教環境強化公共支持，除維持「助妳好孕」專案等既有措施外，推出 

「助妳好孕升級版」並整合出「36萬安心生」、「平價托育四選一」、「6年校校 

有附托」、「企業機關推附托」等四大面向，強化學齡前幼兒福利措施，提供普 

及、優質、平價、近便的育兒資源，以營造友善生養環境，幫助民眾「安心生、 

輕鬆養」，詳情請洽專案網站 http://born.taipei/瀏覽。 

3.106年度「香枝紙錢減量及集中燒」活動實施計畫，宣導民眾以虔誠的心意表 

達祭祀的誠意，為維護大眾健康的目標保持空氣清新，達到提升環境品質及目 

標，請民眾自行將欲焚燒之金銀紙錢以專用袋裝封，送至各里指定時間及地點 

集中後，將由清潔隊巡收、運送至北投焚化廠作業。 

 

http://born.taipei/


七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106年度里鄰建設經費 300,000元使用情形。 

項次 辦理項目及內容  (品名與數量) 使用金額 備註 

1 沙發椅 25,000 使用完畢 

2 野餐桌.吹氣桌 13,500 使用完畢 

3 全彩 LED字幕機 53,000 使用完畢 

4 守望相助隊服裝 45,500 使用完畢 

※剩餘經費陸續執行中 

 

案由二：106年度一館回饋金 264,120元使用情形。 

項次 辦理項目及內容  (品名與數量) 使用金額 備註 

1 母親節活動 35,000 使用完畢 

2 里民自強活動(坪林宜蘭一日遊) 48,593 使用完畢 

3 長者共餐用具--瓦斯爐 4,000 使用完畢 

4 長者共餐用具--炒鍋 4,540 使用完畢 

5 長者共餐用具--餐盤 5,500 使用完畢 

6 長者共餐用具--電烤箱 7,821 使用完畢 

7 卡拉 OK版權費 2,316 使用完畢 

8 文具用品-資料盒 5,500 使用完畢 

9 高壓沖洗機 7,000 使用完畢 

10 全彩 LED字幕機 8字 46,500 使用完畢 

11 無線電對講機 4,800 使用完畢 



12 彩色印表機 17,940 使用完畢 

※剩餘經費陸續執行中 

 

案由三：106年度臺北國際機場回饋金 79,851元尚未使用。 

說  明：原規劃 1.旅遊活動 19,851 元、2.重陽敬老活動 60,000元，然   

        因購置重陽紀念品金額份數不足，擬將全數辦理重陽敬老活動 

        使用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 

案由四：106年度資源回收補助金 40,858元。 

說  明：資源回收補助金擬配合 9月 30 日辦理中秋節資源回收活動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 

案由五：106年度睦鄰互助活動經費 60,000 元使用完畢 

項次 辦理項目及內容  (品名與數量) 使用金額 備註 

1 元宵節活動 25,000 2月 11日辦理完畢 

2 母親節活動 35,000 5月 6日辦理完畢 

 

案由六：106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討論 

說  明：擬於辦理中秋活動後，由里長擇期辦理旅遊、聚餐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 

八、 臨時動議 

案由：107年度睦鄰互助活動經費 60,000 元，擬辦理元宵節活動預計經 

     費 25,000元及母親節活動預計經費 35,000元。 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九、 散會 


